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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认证实施规则

1 目的和范围

本规则用于规范辽宁国诚联信认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开展企业社会责任

管理体系认证活动。依据认证认可相关法律法规，结合相关技术标准，规定了公司开展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认证活动应遵循的基本程序要求，明确公司对认证过程的管理责

任，保证认证活动的规范有效。

2 认证依据

GB/T39604-2020《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3 认证人员能力要求

3.1 认证人员应当遵守与从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认证活动、相关认证记录、认证审核

报告的真实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2 认证人员应当具备《审核人员管理程序》《认证管理人员管理程序》中适用的能力

准则要求；

4认证实施程序

4.1 认证申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均可向公司提交社会责任管理体系认证申请。

由认证申请方填写《管理体系认证申请书》，并按其附件要求提供申请认证所需资料。

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a) 组织简介；

b) 组织机构图；

c) 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d) 与企业活动有关的法律、法规（国际、国家、地方、行业）清单（可现场提供）；

e) 现行有效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文件及文件清单。

4.2 申请评审

4.2.1 合同评审

公司自收到认证申请方提交书面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对申请资料进行评审，评审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

a) 申请组织基本信息及其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相关信息的充分性，了解组织特点，确定

申请组织法律地位的合法性，必要时，通过公开网站验证提供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


